
证券代码：002389� � �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4-068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本次共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2,910,

000

股

，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已完成

。

公司总股本由

498,369,636

股增加为

501,279,

636

股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498,369,636

元增加为

501,279,636

元

。

并对公

司章程中总股本

、

注册资本

、

经营范围等条款作了修订

。

近日

，

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

营业执

照

》。

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为

：

1.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98,369,636

元增加为

501,279,636

元

；

2.

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电容器用薄膜

、

光学级聚酯薄膜

、

太阳能电池背材膜

、

包装膜

、

电

容器制造

、

销售

，

自有房产及设备租赁

。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74� � �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14-031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以电话

、

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上午在公司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

本

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虞兔良先生召集和主持

，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

实到董事

7

人

，

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

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一致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

案

》。

同意公司运用自有资金投资国债

、

债券

、

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等低风险的短期投资品种

，

不包括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

》

中涉及的风险投资品种

。

最长投资

期限不超过

1

年

。

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且任意

时点进行投资理财的总金额不超过

8

亿元

、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

，

实际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将根据公司资金实际情况增减

。

若预计投资额度超

出董事会审批权限

，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7日

股票代码:002138� � �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14-032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412.50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为

1.1135%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

本次会议

”

)

通知于

2014

年

6

月

6

日以电话通知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

。

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上午

10:00

在本公司

B

栋一楼大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袁金钰先生主持

,

应出席会议董事

7

名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名

,

公司监事

、

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决议合法有效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

同意票

6

票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

袁金钰董事长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

经审核

,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第一期激励股份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

根据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批准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

本次可申请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12.50

万股

。

《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公告

》

刊登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的

《

证券

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

特此公告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138� � �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14-033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

可解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412.50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为

1.1135%;

2.

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

、

上市流通前

,

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

告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

)

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满足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

共

173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

412.50

万份限制性股票

,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

一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履行程序

1.2013

年

3

月

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议案

》、《

关于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

以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

2.

董事会审议通过

《

草案

》

后

,

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报了本次激励计划的备

案资料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

《

激励计划

(

草案

)

》

进行了修订

,

形成了

《

深圳顺络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

,

并再次提交中国证监会备案

;

3.2013

年

4

月

26

日

,

中国证监会确认本次激励计划备案无异议

,

公司于

4

月

27

日进行了公告

;

4.2013

年

5

月

2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

及其摘要

;

5.2013

年

5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深圳顺络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及摘要

》、《

关于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

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

6.2013

年

6

月

12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授

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

以及

《

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二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审议程序

2014

年

6

月

16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

,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

关于对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的议案

》。

同意按照股权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的相关事宜

。

本次申请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12.50

万股

,

占公司最新股本总额的

1.1135%;

三

.

董事会关于满足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说明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

１．

顺络电子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公司有足够证据证明被授予人在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

盗窃、泄露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和

对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的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

３．

（

１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９％

；

������

１．

（

１

） 以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

１２２

，

３９７

，

６１６．７２

元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为

１５０

，

７７８

，

１３４．４８

元，增长率为

２３．１９％

，满足解

锁条件；

（

２

）以

２０１２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１７

，

４０７

，

３２４．７１

元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７４６．１３

元，增长率为

２６．９１％

，满足解锁条件；

２．２０１３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１．８１％

，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１．６７％

， 满足解锁条

件。

４

、根据顺络电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

象解锁的上一年度其绩效考核合格。

２０１３

年度， 股权激励计划

１７３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满

足解锁条件。

备注

:(1)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778,134.48

元

,

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99,452,218.70

元

,

满足解锁条件

。

(2)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49,000,746.13

元

,

高于

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平均水平

90,066,184.94

元

,

满足

解锁条件

。

综上所述

,

董事会认为已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

董事会

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

四

.

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本期可解锁数量（万

股）

１

袁金钰 董事长

３００ ２１．８１８２％ ９０

２

曾向东 叠层事业部总经理

１８ １．３０９１％ ５．４

３

杨亚冰 绕线事业部总经理

１８ １．３０９１％ ５．４

４

戴正立 贵阳顺络常务副总

１８ １．３０９１％ ５．４

５

赵霆 市场部总经理

１８ １．３０９１％ ５．４

６

田雪花 海外市场部总经理

１８ １．３０９１％ ５．４

７

公司（含子、分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

术）人员、关键岗位人员等共

１６７

人

９８５ ７１．６３６３％ ２９５．５

合 计

１７３

人

１３７５ １００％ ４１２．５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袁金钰

)

所持激励限售股份解锁后

,

其买卖股份应遵守深交所发布的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

引

》、《

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

的通知

》

以及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五

.

独立董事对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核实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

,

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73

名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共

412.50

万份限制性股票的决定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

行

)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

》

及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等的相关规定

,

激励对象符合解

锁资格条件

,

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六

.

监事会对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

认为

:173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1-3

号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同意公司按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办理第一期解锁事宜

。

七

.

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一期解锁的核

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

,

认为

: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

》

及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等的相关规定

,

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

均考核合格

,

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

,

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八

.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法律意见

书

综上

,

经合理查验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解锁系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

依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对相关锁定期满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所作出的处理决

定

,

符合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的规定

,

不存在违反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情形

;

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

公司本次解锁已履行了现阶段所应履行的程序

,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后

,

公

司还应当就本次解锁作出公告

,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解锁之限制性股票的买卖应当遵

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138�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14-034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6

日以电话通知

、

传

真形式通知各位监事

,

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上午

11:00

在公司

B

栋一楼大会议室召开

,

应出席

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平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

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决议合法有效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

意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监事会的专项审核意见如下

:

公司监事会对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

认为

:173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1-3

号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同意公司按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办理第一期解锁事宜

。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138� � � �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14-035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

4

亿元的闲置资金购

买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得超过

3

亿元

。

在上述

额度内

,

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滚动使用

。

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的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司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

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

账户信息如下

:

(

一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

开户名称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

开户账号

:443066436018010048740

(

二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开户名称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开户账号

:337110100200130695

根据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的相关规

定

,

该账户今后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

,

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

用作其他用途

。

若公司注销或重新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

,

公司将及时报深交所备案并

公告

。

特此公告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138� � � �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14-036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一)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为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

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同意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

,

有效期一年

。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总额不超过

4

亿元

,

其中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

亿元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一

.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

一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与交通银行深圳华强支行签订了

《

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S

款

”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

》

,

计划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购买该理财产

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1.

产品名称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S

款

”

集合理财计划

2.

产品性质

:

保本浮动收益型

3.

产品风险评级

:

极低风险产品

(1R)

4.

理财金额

:

任何时点余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人民币

。

(

该产品特点是短期快速安全

,

适合多

频次短期小额资金

)

5.

产品募集期

:2012

年

6

月

26

日至

2012

年

6

月

27

日

(

协议原文

)

6.

产品成立日

:2012

年

6

月

28

日

(

募集金额未达募集下限的除外

)

。

7.

产品到期日

:

持续运作

,

银行可提前终止

8.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2012

年

6

月

29

日至理财计划终止期间每个工作日为开放日

,

开放时间

为每一工作日的

9:00-15:30(

以银行系统时间为准

)

。

9.

理财收益计算方式

:

理财收益

=

确认赎回份额

*

实际年化收益率

(

最高不超过银行公布的

适用的相应档次的预期年化收益率

)*

实际存续天数

(

投资期限

)/365

。

实际年化收益率

:

以交通

银行公布的为准

。

10.

资金来源

:

闲置募集资金

。

11.

公司与交通银行无关联关系

。

(

二

)

公司拟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与交通银行深圳华强支行签订

《

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

日增

利

”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

(

期次型

)

》

,

计划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

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1.

产品名称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32

天

2.

收益类型

:

保证收益型

3.

产品风险评级

:

极低风险产品

(1R)

4.

投资收益率

:4.0%

5.

产品期限

:32

天

6.

认购金额

:5,000

万元

7.

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6

月

19

日

8.

投资到期日

:2014

年

7

月

21

日

9.

资金来源

:

闲置募集资金

。

10.

公司与交通银行无关联关系

。

(

三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与兴业银行签订了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客户结构性存款产品协

议

》

,

计划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该产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1.

产品名称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客户结构性存款

2.

收益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3.

投资收益率

:4.5%

4.

产品期限

:92

天

5.

认购金额

:5,000

万元

6.

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6

月

17

日

7.

投资到期日

:2014

年

9

月

17

日

8.

资金来源

:

闲置募集资金

。

9.

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

公司本次共购买三个理财产品

,

合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5,000

万元购买银行保本

型理财产品

,

最高投资金额公司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8.13%

。

二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

,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

,

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

,

可以提高公司闲置资金

的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

三

.

主要风险提示

(

一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S

款

”

集合理财计划产品的风险

:

1.

市场风险

:

如果在理财期间

,

市场利率波动

,

该理财计划的收益率跟随市场利率而波动

。

本理财计划的实际收益率取决于所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变化

,

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受市场多种要

素影响

,

投资者应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

2.

流动性风险

:

若本理财计划发生巨额赎回

,

投资者将面临不能及时赎回理财产品的风险

。

3.

政策风险

:

本理财计划项下的投资组合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

如国家宏

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

导致市场价格波动

,

将可能影响本理财计划预期收益

,

并可能影响理财计划的受理

、

投资

、

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

4.

信用风险

:

本理财计划投资范围包括企业债等信用产品

,

可能面临企业债发债企业不能

如期兑付的情况

,

由此可能影响本理财计划预期收益的实现

。

5.

不成立风险

:

若本理财计划募集金额未达到募集下限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

,

经交通银行

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协议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理财产品

,

交通银行有权宣布本理财计划不成

立

。

6.

信息传递风险

:

本理财产品不提供纸质账单

。

投资者需要通过登录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或

到交通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

,

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

。

投资者应根据本理财计划协议所载

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理财计划的相关信息

。

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

,

或由于通讯故障

、

系统

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计划信息

,

并由此影响投

资者的投资决策

,

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7.

不可抗力风险

:

指由于自然灾害

、

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

,

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

常运行

,

甚至影响理财计划的受理

、

投资

、

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

进而影响理财计划的收益

。

8.

在最不利的情况下

,

由于市场波动导致贬值或者发生信用风险导致相应损失

,

可能无法

实现按银行公布的本产品相应档次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

甚至理财收益率为

0%,

投资者

未获得任何投资收益

。

(

二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32

天的产品风险

:

1.

市场风险

:

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

,

可能会涉及利率风险

、

汇率风险等多种市场风险

,

导致

理财产品实际理财收益的波动

。

如遇市场利率上升

,

本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

升而调整

。

2.

信用风险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

,

如宣告破产等

,

将对本理财

产品的本金与收益支付产生影响

。

3.

流动性风险

:

本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将在产品到期或提前终止后一次性支付

,

且产品

存续期内不接受投资者提前支取

,

无法满足客户的流动性需求

。

4.

政策风险

:

本理财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

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

可能影响本期理财产品的受理

、

投资

、

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

5.

信息传递风险

:

本理财产品不提供账单

。

投资者需要通过登录交通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

方式

,

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

。

投资者应根据上述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

如果

投资者未及时查询

,

或由于通讯故障

、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

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

,

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

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

6.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

:

自然灾害

、

战争等不能预见

、

不能避免

、

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事件或系统故障

、

通讯故障

、

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出现

,

可能对理财产品的产品成

立

、

投资运作

、

资金返还

、

信息披露

、

公告通知造成影响

,

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乃至为零

。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

,

客户须自行承担

,

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

任

。

(

三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客户结构性存款产品的风险

1.

利率风险

:

本产品的收益率根据观察日

[3]

个月

SHIBOR

值确定

,

若本产品存续期间任一观

察日

[3]

个月

SHIBOR

值不在约定挂钩区间内

,

则甲方获得的实际收益将低于甲方的预期收益目

标或遭受损失

。

2.

提前终止风险

:

本产品乙方有权根据市场状况

、

自身情况提前终止该产品

,

甲方必须考虑

本产品提前中止时

,

甲方将本金和收益再投资于其它相似收益和期限产品的能力

。

3.

流动性风险

:

在本产品存续期间

,

甲方不可提前赎回

,

在本产品到期前

,

甲方不能够使用本

产品的资金

,

也因此丧失了投资其他更高收益的产品的机会

。

4.

法律风险

:

本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

法规政策发生变化要求本合同立即全部或部分终止时

,

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

、

收益的实现等

。

四

.

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2.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

,

将对公司理财资金使用和保管情况进行日常

监督

,

做好事前审核

、

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工作

。

3.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将对公司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将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

4.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

五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前十二个内无购买理财产品

,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授权

范围内

。

六

.

备查文件

1.

《

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S

款

”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

》

2.

《

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

(

期次型

)

》

3.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客户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23� � �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2014-032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季奎余先生召集并主持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形成如

下决议

:

1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和修改

<

公司

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章程修改

、

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

包

括但不限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

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

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

《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和修订

<

公司章程

>

公告

》。

2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

公司将于

2014

年

7

月

3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前述议案

。

《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详见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23� � �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2014-033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公司经营范围和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和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该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经营范围调整情况

调整前的公司经营范围为

:

防爆电气及电力变压器制造

、

维修

、

技术咨询

;

线缆制造

(

含矿

用电缆

);

备件及原辅材料销售

。

调整后的公司经营范围为

:

防爆电气及电力变压器制造

、

维修

、

技术咨询

;

备件及原辅材

料销售

。

二

、

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范围的调整

,

拟对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进行修订

,

详细内容如下

:

修订前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防爆电气及电力变压器制造

、

维修

、

技术

咨询

,

线缆制造

(

含矿用电缆

);

备件及原辅材料销售

。

修订后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防爆电气及电力变压器制造

、

维修

、

技术

咨询

;

备件及原辅材料销售

。

三

、

授权事项

因调整经营范围需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董事会已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章

程修改

、

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1

、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23� � �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2014-034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于

2014

年

7

月

3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27

日

(

星期五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

4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7

月

3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5

、

召开地点

:

江苏省盐城市青年西路

88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1

、

会议审议的议案

:

《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和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2

、

披露情况

: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刊登于

《

证券时

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

三

、

出席会议的对象

1

、

截止

2014

年

6

月

27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时间

:2014

年

7

月

1

日

(8:30-11:30, 13:30-16:30)

2

、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

3

、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

,

应填写

《

股东登记表

》

,

出示本人身份证

、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

证券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

(2)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填写

《

股东登记表

》

,

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

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

证券账户卡

;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委托人证券

账户卡

、

股东授权委托书

、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

传真

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

。

股东请仔细填写

《

股东登记表

》

,

以便登记确认

。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

五

、

其他事项

1

、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515-88448188

传真号码

:0515-88449688

联 系 人

:

刘元玲

、

张健

通讯地址

:

江苏省盐城市青年西路

88

号证券部

(

信封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邮政编码

:224011

2

、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1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8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

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

本人已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

容

,

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和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公章或签字）：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说明

: 1

、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2

、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3

、

授权委托人对上述审议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

“

同意

”、“

反

对

”

或

“

弃权

”

,

三者只能选其一

,

多选或未选的

,

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

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4-037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两个月内实施

。

二

、

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７８

，

６８３

，

２１５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

元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２５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

税款

ａ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２５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三

、

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

、

除 息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３

、

股息发放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四

、

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１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１２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５５２

珠海经济特区禅珠商业联营贸易公司

３ ＤＤ＊＊＊＊＊２４２

工行信托

４ ＤＤ＊＊＊＊＊２４４

财贸工会

５ ＤＤ＊＊＊＊＊２４５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佛山办

６ ＤＤ＊＊＊＊＊２４６

佛山市宏创税务师事务所

７ ＤＤ＊＊＊＊＊２４７

财务发展

８ ＤＤ＊＊＊＊＊２４８

商业科研

９ ＤＤ＊＊＊＊＊２４９

佛山市城区华美设计工程公司

１０ ＤＤ＊＊＊＊＊２５０

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新城营业部

１１ ＤＤ＊＊＊＊＊２５２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消防局

１２ ＤＤ＊＊＊＊＊２５５

广州南粤信托房地产公司

１３ ＤＤ＊＊＊＊＊２５６

高明市百货企业集团

１４ ＤＤ＊＊＊＊＊２５７

广东省高明市石油燃料企业集团

１５ ＤＤ＊＊＊＊＊２５８

广东省三水市商业企业集团

１６ ＤＤ＊＊＊＊＊２５９

中山威力集团公司

１７ ＤＤ＊＊＊＊＊２６１

南海市大沥供销企业集团

１８ ＤＤ＊＊＊＊＊２６４

佛山市冷冻厂购销部

１９ ＤＤ＊＊＊＊＊２６７

佛山市被服厂

２０ ＤＤ＊＊＊＊＊２６８

广东省海外经济贸易佛山石湾公司

２１ ＤＤ＊＊＊＊＊２７１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服务部

２２ ＤＤ＊＊＊＊＊２７４

广州市海珠区昌隆服装厂

２３ ＤＤ＊＊＊＊＊２７５

广州卷烟二厂

２４ ＤＤ＊＊＊＊＊２７６

佛山市生产资料企业集团

２５ ＤＤ＊＊＊＊＊２７７

佛山金城大酒店

２６ ＤＤ＊＊＊＊＊２７８

佛山市石油公司

２７ ＤＤ＊＊＊＊＊２７９

佛山市商业日用品供应公司

２８ ＤＤ＊＊＊＊＊２８０

佛山市日用工业品企业集团

２９ ＤＤ＊＊＊＊＊２８１

佛山市第三中学

３０ ＤＤ＊＊＊＊＊２８３

佛山市烟草公司

３１ ＤＤ＊＊＊＊＊２８４

佛山市旅游经济发展公司

３２ ＤＤ＊＊＊＊＊２８５

佛山梅寒尔气体有限公司

３３ ＤＤ＊＊＊＊＊２８６

佛山市城区体育局

３４ ＤＤ＊＊＊＊＊２８７

佛山市商业综合贸易公司怡和商贸易行

３９ ＤＤ＊＊＊＊＊２９８

南海市罗格通风设备厂

４０ ＤＤ＊＊＊＊＊３０１

佛山市建设委员会

４１ ＤＤ＊＊＊＊＊３０２

佛山市华侨企业总公司

４２ ＤＤ＊＊＊＊＊３０４

佛山市煤建公司

４３ ＤＤ＊＊＊＊＊３０５

广东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第二分公司

４４ ＤＤ＊＊＊＊＊３０７

佛山市人民检察院

４５ ＤＤ＊＊＊＊＊３０９

佛山市金城饮食企业集团珠江大酒店

４６ ＤＤ＊＊＊＊＊３１０

佛山市侨联装饰工程公司

４７ ＤＤ＊＊＊＊＊３１１

佛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种子园

４８ ＤＤ＊＊＊＊＊３１２

广东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

４９ ＤＤ＊＊＊＊＊３１３

佛山市锐华发展总公司

５０ ＤＤ＊＊＊＊＊３１４

南海市东村陶瓷总厂

５１ ＤＤ＊＊＊＊＊３１５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５２ ＤＤ＊＊＊＊＊３１７

佛山市城市建设局

５３ ＤＤ＊＊＊＊＊３１８

广州市先进机械工具公司

５４ ＤＤ＊＊＊＊＊３１９

广州广丰房产建设有限公司

５５ ＤＤ＊＊＊＊＊３２０

佛山市劳士实业公司

５６ ＤＤ＊＊＊＊＊３２１

佛山市新里程实业公司

５７ ＤＤ＊＊＊＊＊３２２

佛山市统计局

５８ ＤＤ＊＊＊＊＊３２４

佛山市华材职业高级中学

５９ ＤＤ＊＊＊＊＊３２５

佛山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６０ ＤＤ＊＊＊＊＊３２６

佛山市体育馆

６１ ＤＤ＊＊＊＊＊３２７

佛山市物价局

６２ ＤＤ＊＊＊＊＊３２８

佛山市石湾民政企业供销公司

６３ ＤＤ＊＊＊＊＊３２９

佛山市总工会

６４ ＤＤ＊＊＊＊＊３３０

佛山市幼儿园

６５ ＤＤ＊＊＊＊＊３３１

高明市富湾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６６ ＤＤ＊＊＊＊＊３３３

佛山市新发实业总公司无线寻呼公司

６７ ＤＤ＊＊＊＊＊３３４

佛山市国营商业家电钟表公司

６８ ＤＤ＊＊＊＊＊３３５

佛山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６９ ＤＤ＊＊＊＊＊３３６

佛山市劳动服务公司

７０ ＤＤ＊＊＊＊＊３３７

佛山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７１ ＤＤ＊＊＊＊＊３３８

佛山市城区卫生防疫站

７２ ＤＤ＊＊＊＊＊３３９

佛山市技术监督局

７３ ＤＤ＊＊＊＊＊３４０

市商业局

７４ ＤＤ＊＊＊＊＊３４１

佛山市环达实业总公司

７５ ＤＤ＊＊＊＊＊３４２

佛山市公路局市区分局

７６ ＤＤ＊＊＊＊＊３４４

交通大队

７７ ＤＤ＊＊＊＊＊３４５

佛山市审计事务所

７８ ＤＤ＊＊＊＊＊３４６

佛山市物价检查所

７９ ＤＤ＊＊＊＊＊３４８

佛山市民政局

８０ ＤＤ＊＊＊＊＊３４９

佛山市交通委员会

８１ ＤＤ＊＊＊＊＊３５０

佛山市供水总公司

３８ ＤＤ＊＊＊＊＊２９７

南海市联邦家私装饰有限公司

３５ ＤＤ＊＊＊＊＊２９１

中山市千叶家用电器工业（集团）公司

３６ ＤＤ＊＊＊＊＊２９３

常州市自行车三厂

３７ ＤＤ＊＊＊＊＊２９４

顺德日顺鞋业有限公司

六

、

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后

，

公司总股本没有变化

。

七

、

有关咨询方式

１

、

咨询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

联系人员

：

梁绮丽

３

、

联系电话

：（

０７６０

）

８９８８６８１３

传 真

：（

０７６０

）

８８３８００２２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２

、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丰东股份 证券代码:002530� � � �公告编号:2014-020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株式会社IHI机械系统合资设立新公司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伴随着国家

“

十二五

”

规划的实施以及节能减排

、

振兴装备制造业等政策的推进

,

为进

一步开拓真空热处理设备市场

,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丰东股份

”

或

“

公

司

”

)

与株式会社

IHI

机械系统

(

以下简称

“

IMS

”

)

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江苏大丰签署了

《

关于

建立江苏石川岛丰东真空技术有限公司之合资合同

》

,

共同出资设立江苏石川岛丰东真空技

术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

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

。

合资公

司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

(

人民币

,

下同

),

其中丰东股份以工业房地产和部分设备等实物作价出

资

1,5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0%

。

2

、

根据

《

公司章程

》

及

《

投资管理制度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投资事项在总经理办公会审批的

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对外投资已提交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

3

、

本次对外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二

、

合资经营方介绍

公司名称

:

株式会社

IHI

机械系统

(IMS)

公司地址

:

東京都港区港南二丁目

12

番

32

号

SOUTH PORT

品川

6F

企业类型

:

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

:

瓦谷立身

注册资本

:4

亿

8

千万日元

设立时间

:1963

年

营业范围

:

工业用热处理炉

、

真空清洗机

、

造纸纸浆机械

、

冲压机以及成型等机械的制造

股东情况

:IHI Corporation(IHI

集团

) 100%

实际控制人

:IHI Corporation

IMS

、

IHI

与公司及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

。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

出资方式

:

合资公司由丰东股份与

IMS

出资设立

,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

出资方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

例

出资方式

丰东股份

１

，

５００ ５０％

实物出资

资产名称：位于丰东股份厂区内西北角的工业房地产和部分

设备

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值：

１

，

１７０．９７

万元，评估值

１

，

５０９．１０

万元，经双方协商一

致，丰东股份以实物认缴

１

，

５００

万元出资额

该资产运营情况良好，不存在担保、租赁权的设定等任何权

利负担，未有涉及该资产的诉讼、仲裁等事项

ＩＭＳ １

，

５００ ５０％

现金出资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2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名称

:

江苏石川岛丰东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注册地址

:

江苏省大丰市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

333

号

法定代表人

:

朱文明

经营范围

:

真空热处理炉的营销

、

设计

、

生产

、

销售和售后服务

;

真空热处理炉及其零部件

的进出口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和批发

;

热处理加工服务和热处理技术咨询服务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

:

以上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四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注册资本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

。

2

、

出资方式

丰东股份以位于其厂区内西北角的工业房地产和部分设备出资

,

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

估基准日

,

按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

该部分资产账面值

1,170.97

万元

,

评估值

1,509.10

万元

,

增值

率为

28.88%,

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房屋建筑物工程造价以及工业土地招拍挂价格的上

涨

。

经双方协商

,

丰东股份以实物方式认缴

1,500

万元出资额

,IMS

以现金方式认缴

1,500

万元

出资额

,

双方各占注册资本的

50%

。

3

、

合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安排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

,

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

由

5

名董事组成

,

其中丰东股份

委派

2

名董事

,IMS

委派

3

名董事

。

董事会任命高级管理人员

。

合资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

,

负责合

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

由总经理

1

名

、

副总经理

1

名及其他人员组成

。

4

、

违约责任

合资当事人不履行本合同的全部或部分

,

或者实质上违反在本合同中所作的任一声明或

保证

,

违约当事人应承担赔偿他方合资当事人损失的责任

;

合资当事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被雇佣员工的过失导致本合同违约

,

指定该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派遣该被雇佣员工的合资当事

人应当承担与其过失相当的责任

。

5

、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资合同经双方签署

、

并经合资双方各自的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

。

五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

对外投资的目的

通过丰东股份与

IMS

的联合

,

采用先进且实用的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

,

提高产品质量

,

开发

新产品

,

批量生产低成本

、

高质量

、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真空热处理炉

,

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和

市场占有率

。

2

、

存在的风险

尽管该合资项目前期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与论证

,

但在合资公司运行过程中仍不能排除市

场

、

利率

、

宏观经济

、

社会政治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

,

无法完全规避投资风险

,

敬请投资者关

注

,

并注意理性投资

。

3

、

对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设立后

,

致力于真空热处理设备的研发与制造

,

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公司

“

专业

化

”

的竞争策略

,

增强公司研发能力

,

进一步拓展真空炉市场空间

,

奠定公司作为国内热处理综

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领先地位

。

六

、

备查文件

1

、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议

;

2

、

关于建立江苏石川岛丰东真空技术有限公司之合资合同

。

特此公告

。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7日

2014年6月18日 星期三

B1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